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博士生招生录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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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遴选与管理办法》的精神，为了规范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管理，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博士生导师资格须符合学校博士生导师遴选与管理的规定。
第二条 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招生人数原则上为1人，最多不超过2人。
第三条 根据四川师范大学关于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查确认的相关规定，超龄导师暂停招生。因学科发展需要需继续招生的，由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分学位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依照程序报送学校审批。
第四条 在发布招生简章之前，博士生导师指导的学生中有入学5年尚未毕业的博士生大于或等于2人的情况，当年暂停招生。
第五条 若当年学生报考的博士生导师数大于或等于博士招生计划指标数，则每位博士生导师当年招生人数最多不超过1人。对于报考“申请-考核”制学生，且当年符合“申请-考核”条件，根据“申请-考核”制招生计划指标数，按照报考学生的最终综合考核分数从高到低排名顺序并结合招生计划依次进行录取。
第六条 若当年学生报考的博士生导师数大于或等于博士招生计划指标数，则每位博士生导师当年招生人数最多不超过1人，按照报考学生的最终成绩分数从高到低排名顺序并结合招生计划依次进行录取。但若当年“普通招考”类上线学生报考的博士生导师数小于博士招生计划指标数扣减当年其他拟用指标数(如直博、申请考核)，则每位博士生导师当年招生人数最多不超过2人，按照上线学生的最终成绩分数从高到低排名顺序并结合招生计划依次进行录取。
第七条 若当年学生报考的博士生导师数小于博士招生计划指标数，不论“申请-考核”类，还是“普通招考”类，则每位博士生导师当年招生人数最多不超过2人，按照报考学生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排名顺序并结合招生计划依次进行录取。
第八条 对于当年“普通招考”类上线学生人数小于博士招生计划指标数扣减当年其他拟用指标数(如直博、申请考核)，在其报考导师和调剂导师均同意的情况下，上线学生方可申请调剂导师。对于当年“普通招考”类上线学生人数大于或等于博士招生计划指标数扣减当年其他拟用指标数(如直博、申请考核)，则不允许调剂导师。“申请-考核”制学生任何情况均不允许调剂导师。
第九条 以上方案，若未包含的特殊情况，或若有未尽事宜，由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后确定。
第十条 本办法由制定当年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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